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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
我市举行河长制办公室揭牌仪式

3月13日,我市举行市级河长制办公室揭牌仪式。副市长吴健明出席。

河长制办公室揭牌，标志着我市河长制办公室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据悉，河长办依托市水利局设立，由市水利局局长兼任主任，承担着全市推行河长制工作的组织协调、跟踪推进、督促指导、考核评比等重要职能，是河长的参谋助手，负责河长制的具体运行，协调组织执法检查、监测发布和相关突出问题的清理整治等工作。

同日，各县（区、管委会）河长制办公室全部揭牌。

我市同步公布市、县级河长名单

3月14日，我市在东南网、《湄洲日报》、莆田电视台等媒体同步公布市、县级河长名单。其中市级正、副河长4名，市级流域河长3名；县级正、副河长30名，县级河流河长37名。

我市率先启动县乡村分级河道划界

3月15日，我市从延寿溪开始，正式启动了县、乡、村分级河道划界工作，并进行竖桩立牌。这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河道划界主要依据行政区域地界，县（区）之间的河道界线，由市政府划定；乡镇(街道)之间的河道界线，由所在县（区）政府划定；村居之间的河道界线，由所在乡镇（街道）划定。

开展河道分级划界工作，是落实市委市政府领导提出的全面推行河长制要“摒弃按部就班、打破常规”，按照省委省政府“赶前不赶后、早抓早发力”要求的具体行动。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县区、乡镇和村居之间的河流界线，更主要是明确各级党委政府管河治河的责任界线。这一界线今后也将成为对各级党委政府管河治河绩效考评和失职追责的界线。

下一步，我市将全面推开河道划界工作，实现全市全覆盖。为保质保量完成这一工作，我市水利部门召开多场专题会议，统一部署了河流名录登记和所辖河段的边界线划定等工作，科学制定了方案，分解了目标责任，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实地指导、督促工作开展，确保工作不走过场、不漏一河、不留死角。

我市全省率先集中开展河道清障专项行动

3月15日至3月31日，我市全省率先集中开展河道清障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主要清理水面及沿岸垃圾、阻洪围堰、全部渔网等，是我市全面落实河长制开展九大专项行动的第一战，各县（区、管委会）落实属地责任，坚定首战必胜的决心，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全面铺开。市、县区各有关部门按照执法主体不变、执法权能不变、执法体系不变的原则，配合做好专项行动。

【县区在行动】
秀屿区：一是区镇级河长办提前挂牌运行。全面整合全区资源，抢先部署，率先行动，第一时间完成区镇两级河长制体系建设，从水务、环保、农业、住建、公安、执法6个职能部门抽调8名骨干常驻区河长办集中办公，确保实体运行。二是镇级河长全部到位。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由辖区7个镇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河长。三是提前完成河流名录登记。同步推进7个镇河流普查工作，全部完成河流名录登记。四是机制上墙全覆盖。河长名单、工作职责、河流概况等全部上墙。五是率先建立《秀屿河长》微信公众号。

     城厢区：一是领导到位。区长担任河长，3位副区长担任副河长；14名区领导分别兼任8条区级以上河流和6座集中式饮用水源水库的河长，14个区直成员单位作为联系部门。二是机构和人员到位。区河长办和河务管理中心挂牌，河长办3位专职副主任、抽调6位干部全部到位。三是河流名录普查到位。9名工作人员双休日深入7个镇街指导镇、村进行河段边界定界和了解河道现状，掌握第一手资料,真正做到底子清、情况明。

仙游县：一是构建组织体系。共设立县乡村三级河长254人，实现三级河长全覆盖。13个县直部门为县级河长制责任单位。二是制定整治计划。出台了《仙游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同时梳理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制定了《仙游县全面推行河长制工程建设规划》(2017～2020年)，安排47亿元70个涉河项目。

涵江区：一是启用“电子河长”。全市率先建设河道视频监控管理系统，安装监控设备94处，视频监控点294个，将城区内重点河道纳入网络化管理信息平台，巩固河道整治成果。二是全市率先公布乡镇级河长名单。三是探索治理新模式。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实行“多位一体”作业服务管理市场化运作，建立以费养事、管干分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监管有力的环卫新机制。四是创新项目运作机制。污水处理工程包采取PPP模式建设，解决“缺钱、缺人、缺技术、缺管理”的难题。

    荔城区:一是河长制办公室揭牌成立，确定挂职人员。二是出台工作方案和实施细则。三是完成镇街级河道名录收集。四是出台河道清障专项行动方案，统计清障计划表。
北岸：一是区镇级河长全面到位。二是区镇级河长制工作方案全部出台。三是区、镇级河长办和河务管理中心全部挂牌运作。四是12条主要河道纳入区级河道管理名录，并开展对其边界划定工作。五是全面开展河道清障工作，已完成8条清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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